
「國立清華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國外差旅費報支規定」 
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四、報支旅費時，出差人員應本

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

證之支付事實及出差履行之

真實性負責，不實者應負相

關責任。 
出差旅費分為交通費、

生活費及辦公費，其內容如

下： 
（一）交通費：出差人員乘坐

飛機、船舶及大眾陸運

工具所需費用。 
（二）生活費：出差人員之住

宿費、膳食費及零用

費。 
（三）辦公費：出差人員出國

之手續費、保險費、行

政費、禮品交際及雜

費。 
前項第二款所稱零用

費，包括洗衣費、小費及其他

與生活有關之各項費用。 
第二項第三款所定禮品

交際及雜費，包括禮品費、交

際費、計程車費、租車費 等

費用。 
以個人信用卡支付第二

項各款所定費用之手續費，

得併同各該費用報支。但各

該費用依本要點定有限額

者，應於其限額內報支。 

四、出差旅費分為交通費、生活

費及辦公費，其內容如下： 
（一）交通費：出差人員乘坐

飛機、船舶及 長途 大

眾陸運工具所需費用。 
（二）生活費：出差人員之住

宿費、膳食費及零用

費。 
（三）辦公費：出差人員出國

之手續費、保險費、行

政費、禮品交際及雜

費。 
第二款所稱零用費，包

括 市區火車票費、市區公共

汽車車票費、市區捷運車票

費、個人信用卡手續費 、洗

衣費、小費及其他與生活有

關之各項費用。 
第三款所定禮品交際及

雜費，包括禮品費、交際費等

費用。 

一、 為降低出差人員

誤報或浮報費用

等違反規定之風

險，避免其陷入貪

瀆行為，爰增訂第

一項。 
二、 現行規定第一項

移列為修正規定

第二項。因實務上

國外各城市長途

及市區難有一致

認定標準。為期簡

化，並減少認知爭

議，爰第一款所定

長途大眾陸運工

具修正為「大眾陸

運工具」。 
三、 現行規定第二項

移列為修正規定

第三項。有關市區

火車票費、市區公

共汽車票費、市區

捷運車票費之項

目，修正規定第二

項第一款已可含

括，爰予刪除；有

關個人信用卡手

續費移列為修正

規定第五項。 

四、 現行規定第三項

移列為修正規定

第四項，並酌作文

字修正。 

五、 考量信用卡係國

際通行之支付工

具，出差人員為降

低攜帶現金之風

險，增列第五項信

用卡支付此點第

二項各款之手續

費得併入各款所

定限額內報支。 



「國立清華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國外差旅費報支規定」 
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五、出差人員搭乘分有等級之飛

機、船舶及大眾陸運工具，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 校長及其他特任人

員，得乘坐最高等級

座（艙）位。 
（二） 副校長、相當（或比

照）簡任第十二職等

領有全額主管加給之

人員，得乘坐次高等

級座（艙）位；副校

長參加重要國際會

議，得乘坐最高等級

座（艙）位。 
（三） 相當（或比照）簡任

第十二職等者，得乘

座次高等級座（艙）

位，惟應於出國前簽

請校方核准。 
（四） 其餘人員，得視搭乘

航班艙等分級乘坐：

1.僅分二等級座（艙）

位，則乘坐次等級之

座（艙）位。2.分三

等級以上座（艙）位，

得乘坐次高等級（不

含）以下之座（艙）

位。 
前項第一款所列人員

得指定隨行人員一人，乘

坐相同等級之座（艙）位。 

第一項 第二、三款所

列人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乘坐最高等級座

（艙）位，惟第三款所列人

員應於出國前簽請校方核

准： 

（一）搭乘班次僅分有二等

級座（艙）位。 

（二）搭乘班次未設有頭等

座（艙）位且航（路）

程四小時以上。 

第一項 第四款所列人

五、出差人員搭乘分有等級之飛

機、船舶及 長途 大眾陸運工

具，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校長及其他特任（艙）

人員，得乘坐最高等

級座（艙）位。 
（二） 副校長、相當（或比

照）簡任第十二職等

領有全額主管加給之

人員，得乘坐次高等

級座（艙）位；副校長

參加重要國際會議，

得乘坐最高等級座

（艙）位。 
（三） 相當（或比照）簡任第

十二職等者，得乘座

次高等級座（艙）位，

惟應於出國前簽請校

方核准。 
（五） 其餘人員，得視搭乘

航班艙等分級乘坐：

1.僅分二等級座（艙）

位，則乘坐次等級之

座（艙）位。2.分三等

級以上座（艙）位，得

乘坐次高等級（不含）

以下之座（艙）位。 
前項第一款所列人員得

指定隨行人員一人，乘坐相同

等級之座（艙）位。 

前項 第二、三款所列人

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乘

坐最高等級座（艙）位，惟第

三款所列人員應於出國前簽

請校方核准： 

（一）搭乘班次僅分有二等級

座（艙）位。 

（二）搭乘班次未設有頭等座

（艙）位且航（路）程

四小時以上。 

前項 第四款所列人員，

搭乘未設有頭等座（艙）位，

一、同第四點說明二之

修正理由，將第一

項序文所定長途

大眾陸運工具修

正為大眾陸運工

具，並酌作文字修

正。 
二、修正現行規定第

三、四項所稱「前

項」改為第一項，

並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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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員，搭乘未設有頭等座

（艙）位，得乘坐次高等級

座（艙）位。 

得乘坐次高等級座（艙）位。 

六、出差人員交通費之報支，機

票部分，應檢附下列單據： 
（一）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 
（二）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

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

轉付收據或其他足資

證明支付票款之文

件。 
前項以外交通費之報

支，除本國境內依國內出差

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辦理外，

應檢附原始單據或旅行業代

收轉付收據。 

六、出差人員交通費之報支，機

票部分，應檢附下列單據： 
（一）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 
（二）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

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

轉付收據或其他足資

證明支付票款之文

件。 
（三）登機證存根或足資證明

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

或航空公司所開立之

搭機證明。 
前項以外交通費之報

支，除本國境內依國內出差

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辦理外，

應檢附原始單據或旅行業代

收轉付收據。 

為簡化報支及審核事

宜，刪除第一項第三

款。 

十七、禮品交際及雜費項下之國

外 機場接送服務費用、國

外公務必需之租車費用、

計程車費等，如簽請經費

來源單位分層負責之單

位主管核准後，檢附原始

單據覈實報支，不受行政

院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第十六點、十七點 之限

制。 

十七、 交通費用 (包括機場接送

服務費用、國外公務必需

之租車費用、計程車費等)
如簽請經費來源單位分層

負責之單位主管核准後，

檢附原始單據覈實報支，

不受行政院國外出差旅費

報支要點第十六點 新台幣

六百元 之限制。 

修正交通費用為「禮品

交際及雜費」項下之交

通費用並放寬限制，不

受限於行政院國外出

差旅費報支要點第十

六點、十七點。 

十九、 出差人員應於出國前完成

差假申請流程，並應於返

國後 四十五 日內將出國

報告上傳至校務資訊系統

/出國報告繳交系統，並依

本規定所定各費，詳細分

項逐日登載國外出差旅費

報告表，連同有關單據，

報學校主計室審核。 
出差人員報支旅費日

期、時間之計算，應以 當

地 日期、時間計算。 
出差人員於 出差日前

十五日至返國之日有辦理

十九、 出差人員應於出國前完成

差假申請流程，並應於返

國後 十五 日內將出國報

告上傳至校務資訊系統/
出國報告繳交系統，並依

本規定所定各費，詳細分

項逐日登載國外出差旅費

報告表，連同有關單據，

報學校主計室審核。出差

人員報支 出差 旅費日期、

時間之計算，除調用之駐

外人員外 ，應以 本國 日

期、時間計算。出差人員

出國前未辦理結匯者，出

一、 考量實務上信用

卡交易多按月結

帳，為符實需，爰

第一項酌作文字

修正。 

二、 維護出差人員權

益，亦可簡化行政

及內部審核作業、

降低錯誤風險、減

少認知爭議，爰將

第二項修正為以

當地日期、時間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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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美元結匯，並檢附結匯水

單或其他匯率證明，應以

其匯率為依據辦理報支。

無匯率證明 者，應以 出差

日 前一日（逢假日往前順

推）臺灣銀行賣出 現金 美

元參考匯價為依據辦理報

支。 
出差之國家非使用美

元貨幣，檢附原始單據報

支部分，得以當地使用之

貨幣，依前項報支方式辦

理；無臺灣銀行賣出該貨

幣 現金匯價者，以 即期 匯

價為依據，無臺灣銀行賣

出該貨幣現金及即期匯價

者，以出差日前一日(逢假

日往前順推)該貨幣發行

國中央銀行(或貨幣主管

機關)之該貨幣兌換美元

匯價折算後辦理報支。 
本規定所定各項費用

以信用卡支付者，得以信

用卡結算匯率辦理報支。 

差旅費 應以出國前一日

（如逢假日往前順推）臺

灣銀行賣出 即期 美元參

考匯價為依據辦理報支。

但須於出國前繳交報名等

費用者，得以實際支付日

匯價辦理報支，該費用以

信用卡支付者，得以信用

卡結算匯率辦理報支。 
出差之國家倘非使

用美元貨幣，檢附原始單

據報支部分，得以當地使

用之貨幣，依前項報支方

式辦理；無臺灣銀行賣出

該貨幣即期匯價者，以現

金匯價為依據。 

三、 出差人員報支旅

費，須將定額生活

費及其他以美元

為計價單位檢據

報支之費用折算

為新臺幣，為有客

觀之轉換依據，爰

出差人員於奉派

出差日前十五日

至返國之日有辦

理美元結匯，並檢

附相關結匯水單

或其他匯率證明

者，應以其匯率為

依據辦理報支。至

無匯率證明者，考

量出差人員於銀

行或外幣提款機

兌領美金現鈔時

係以現金匯率為

結算依據，爰為符

實需，改依奉派出

差日前一日（逢假

日往前順推）臺灣

銀行賣出現金美

元匯價為依據辦

理報支，爰修正第

三項；但書修正移

列為第五項。 

四、 如須將美元以外

貨幣為計價單位

檢據報支之費用

折算為新臺幣，依

第三項報支方式

辦理；無臺灣銀行

賣出該貨幣現金

匯價者(如：南非

幣)，以即期匯價

為依據；至部分貨

幣臺灣銀行無賣

出該貨幣現金及

即期匯價(如：克

朗)，則以奉派出

差日前一日（逢假

日往前順推）該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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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幣發行國中央銀

行(或貨幣主管機

關)該貨幣兌換美

元匯價折算為美

元後辦理報支，爰

修正第四項。 

五、 考量信用卡係國

際通行之支付工

具，出差人員為降

低攜帶及保管現

金之風險，使用個

人信用卡已甚普

遍，且出國前或出

差行程中均可能

以信用卡交易，爰

增訂第五項，本要

點所定各項費用

以信用卡支付者，

均得以信用卡結

算匯率辦理報支，

以符實需。 

 


